
优秀研究生干部
一、优秀研究生干部注意事项

奖励金额：2000 元/人·年

获奖比例：按参评人数的 5%推荐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参与

评定。

评选范围：全日制、非定向、二年级及以上在校研究生学生干部。

评选条件：

1.担任党支部、班级、各级研究生会、社团等学生组织研究生干

部 1 年（含）以上。

2.参评年度未受到任何处分，无无故不缴纳学费或注册的情况，

无成绩不合格情况。

注意事项：

奖项评选类

1.候选人须担任研究生干部满 1 年。

2.无处分、无成绩不合格、无无故不缴纳学费或注册情况。

二、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

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

一、评选范围

北京师范大学全日制非定向在校研究生学生干部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参评优秀研究生干部的学生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品德优良，为人正直，

作风正派，积极学习；



（2）担任党支部、班级、各级研究生会、社团等学生组织研究

生干部 1 年（含）以上；

（3）工作积极主动，关心班级或学生组织的建设，乐于服务同

学，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工作成绩显著，在研究生中有较高的威

信；

（4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取得突出成绩者优先；

（5）参评年度未受到任何处分，无无故不缴纳学费或注册的情

况，无成绩不合格情况。

三、评选比例

各单位按参评人数的 5%推荐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参与评定

四、评审程序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好中选优的原则，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激

励和导向作用。符合条件的学生自行申报，院系审核通过公示后予以

推荐，党委学生工作部对院系初评结果进行统一审核，审核通过后进

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校级公示，公示结束后提交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

金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五、材料要求

为便于归档和保存，获奖研究生的相关数据（包括个人信息）均

以《申请审批表》所填学号为准，申请表必须按照所列要求填写，一

式两份，要求填写电子版，打印后签字、盖章方为有效。

六、奖励金额

荣获“优秀研究生干部”的研究生，学校奖励 0.2 万元/人·年。

七、本办法解释权在党委学生工作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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